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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基本情况表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_村基础设施_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概况
	2021年8月，龙胜县全域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接到《龙胜各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项目规划面积为332亩，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改造，新建蓄水池、污水处理站、打造智慧乡村APP；配套建设停车场、骑行道、人行道、观景台、标识、公告照明系统及防洪堤等附属工程。二期计划新建民宿、庄园、文化广场，配套建设田间小道、田间标识等附属工程。项目总投资约3687.18万元。是新建平野村寨西1-3组、平潭组公共基础照明、污水治理项目,改善533人（脱贫户145人）的居住环境。为改善平野村人居住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建设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

	项目负责人
	杨义勇
	联系电话
	13878353710

	地     址
	龙胜各族自治县日新路8号
	邮编
	5417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300
	实际支出资金（万元）
	300

	其中：一般预算拨款
	300
	其中：一般预算拨款
	300

	   政府性基金拨款
	0
	   政府性基金拨款
	0

	上级补助资金
	0
	上级补助资金
	0

	上年结余
	0
	上年结余
	0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预算支出进度

	污水处理项目
	273.452972
	269.87386
	98.69%

	污水处理点围墙项目
	4.854909
	4.854909
	100%

	绿化项目
	2.005573
	1.920592
	95.76%

	太阳能路灯项目
	31.52509
	30.12614
	95.56%

	支出合计
	300
	300
	100%

	三、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2021年度目标为增设一座污水处理站，同时完善村内4533米管网系统，完成污水处理厂内园林绿化工程以及安装太阳能路灯120套并建设35.75米围墙。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新建龙胜镇新建平野村寨西1-3组、平潭组污水处理站，提升公共基础照明能力、污水治理能力,改善533人（脱贫户145人）的居住环境。

	项目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度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村基础设施-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资金300万元，资金来源为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截至2021年底，用于该项目支出资金为300万元，项目资金支出进度为100%。

截至2022年4月底，整体项目完工并在验收后投入使用，项目的开展使得龙胜县平野村环境得到了良好的提升，污水处理覆盖率提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评价等级
	优秀

	主要存在问题
	1、项目管理有待完善

（1）项目合同管理不规范

（2）项目前期调研与勘探工作精确性、充分性不足

（3）项目采购管理有待加强

（4）项目整体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5）项目后期维护工作有待加强

2、项目资金管理有待规范

项目单位未针对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或出台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及项目资金监督检查机制，而是直接沿用国家相关制度，资金管理存在一定风险。

3、预算绩效管理意识薄弱，材料报送及时性、完整性不足。

4、满意度调查工作有待改进

项目单位使用的满意度调查问卷不够全面，未针对相关村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而是仅设置简单的问题的调查问卷，且未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对项目实施的建议
	1、加强项目管理

（1）建立健全完备的合同管理制度，提高合同管理水平。

（2）加强项目“事前”调查了解。
（3）加强政府采购内控管理，确保各项采购工作规范。 

（4）建议及时组织相关专业人员验收，开展水质检测，确保污水处理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5）制定科学详细的项目后期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大相关专业人员培训指导力度，提升项目指导监督、项目竣工验收等方面的专业素养。

2、制定或出台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监督检查机制。

强化内控建设，确保各项工作规范化。加强财政专项乡村振兴资金管理。认真研究乡村振兴政策文件，严格执行上级有关乡村振兴资金管理规定，规范乡村振兴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培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认识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培训，提高单位人员对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认识，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单位人员绩效目标设计、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能力，确保预算支出的产出与效益。

4、建议开展多时段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丰富调查问题类型，以更好地了解受益群众对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知晓率、满意率和认同感。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1、将项目绩效、存在的问题等有关情况，以及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向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报告；

2、经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后，通过新闻媒介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本次绩效评价结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3、开展评价结果反馈与整改。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要在评价工作结束后1个月内，以正式文件或反馈书的形式，将评价项目绩效情况、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反馈给被评价单位，并督促其落实整改，以增强绩效评价工作的约束力。被评价单位要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进行认真整改，并在收到评价意见文件之日起30日内，将落实整改情况以整改报告书的形式反馈给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

	评价实施单位（公章）
	审核单位（公章）

	
	
	
	

	
	2022年10月31日
	2022年10月31日


202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_村基础设施_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根据《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龙财发〔2022〕18 号）、《关于批复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的通知》以及《关于对2021年市本级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办〔2020〕84号）相关规定，《龙胜各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龙发改管字〔2021〕144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绩效评价工作组受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下简称：财政局）委托，对202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_村基础设施_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在审阅分析龙胜各族自治县（下简称：龙胜县）龙胜镇人民政府项目自评报告、自评表及相关评价资料基础上，通过组织实地抽查与核实，对相关指标进行汇总分析，对照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进行评议和打分，并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人民政府（下简称：镇政府）是项目实施主管单位，镇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对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区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如下：
执行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和国家制定的法令、法规，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报告执行决议、决定和命令的情况。

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经济计划和措施，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承担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管理、监督及增值保值责任。

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保障公民的权利，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制定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计划。

加强镇级财政的监督和管理。

指导村（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业务建设，促进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自治。

制定和组织实施镇村建设规划，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协助和支持设置在本行政区域内不隶属于镇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监督其遵守和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承办本级党委、人大和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背景

2021年8月，龙胜县全域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接到《龙胜各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项目规划面积为332亩，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改造，新建蓄水池、污水处理站、打造智慧乡村APP；配套建设停车场、骑行道、人行道、观景台、标识、公告照明系统及防洪堤等附属工程。二期计划新建民宿、庄园、文化广场，配套建设田间小道、田间标识等附属工程。项目总投资约3687.18万元。是新建平野村寨西1-3组、平潭组公共基础照明、污水治理项目,改善533人（脱贫户145人）的居住环境。为改善平野村人居住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建设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

（三）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龙胜各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龙发改管字〔2021〕144号）以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本项目属于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龙胜各族自治县2021年第二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基础设施项目计划表》，分配至本项目自治区金额为300万元。

龙胜镇村基础设施-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主要项目内容为建设一座污水处理站以及4533米污水管网铺设，污水处理厂园林绿化工程、120套太阳能路灯项目并建立35.75米长围墙。
2011年11月30日，由广西盛元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平野村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文件，其中审定工程造价为2915964.16元。龙胜镇人民政府于2021年12月1日发去采购计划申请审核流程，2021年12月2日通过龙胜财政局备案通过。2021年12月1日龙胜镇人民政府以及龙胜各族自治县全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广西利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龙胜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合同中约定计划开工时间为2021年12月2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22年1月2日，工程总日历天数为30天。本项目于2021 年12月2日开工，2022年4月30日完工。

期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人民政府、龙胜各族自治县全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广西利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龙胜分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因广西利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龙胜分公司在进场施工中遇到部分管道在开挖时遇到特殊情况需要更改路线造成管道线路增长，以及部分位置需要增加路灯等情况，需要变更增加项目资金，工程变更增加内容所涉及资金约20.7万元。

表1：项目计划支出与实际支出项目明细表
	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预算支出进度

	污水处理项目
	273.452972
	269.87386
	98.69%

	污水处理点围墙项目
	4.854909
	4.854909
	100%

	绿化项目
	2.005573
	1.920592
	95.76%

	太阳能路灯项目
	31.52509
	30.12614
	95.56%

	支出合计
	300
	300
	100%


项目开工后，由于铺设污水管道需要破拆路面，施工时大部分破拆位置都有大型岩石，延后了施工周期，同时施工期内天气连续降雨，对施工进度也构成了影响，故造成该项目施工时间延长，项目完工时间延后。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资金拨付的票证资料1》中《项目专项资金支付审批表》，合同金额为279.302566万元。合同外金额为20.7万元。共计303.579112万元。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汇总表》，项目实际支出项目明细内容详见下表2。

表2：项目实际支出项目明细表
	序号
	单项工程名称
	金额（元）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元）

	1
	污水处理项目
	2336887.08
	61025.02

	2
	太阳能路灯公共基础照明
	301261.40
	3694.73

	3
	污水处理厂园林绿化工程
	19205.92
	315.22

	4
	材料二次搬运
	83920.31
	3868.86

	5
	围墙工程
	48549.09
	1652.94

	6
	签证-新增清单
	245967.32
	11393.56

	合计
	3035791.12
	81950.33


项目单位与施工单位协商后，最后支付金额为300万元。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签证单》，增项情况见下表3。
表3：项目工程量详情表
	序号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增加工程量

	2022年4月20日《签证单》，工程增项情况如下

	1
	①挖沟槽土方设计工程量1491.23m²；

②挖沟槽石方设计工程量465.8m²；

③人工挖沟槽土方设计工程量1268.91m3
④人工挖沟槽石方设计工程量152.21m³；

⑤回填方设计工程量1000.16m²；
	①挖沟槽土方实际工程量1643.66m²

②挖沟槽石方实际工程量500.47m²

③人工挖沟槽土方实际工程量1755.73 m

④人工挖沟槽石方实际工程量361.50m²

⑤回填方实际工程量1298.21m3
	①挖沟槽土方增加工程量152.43m²

②挖沟槽石方增加工程量34.67m²

③人工挖沟槽土方增加工程量486.82m²

④人工挖沟槽石方增加工程量209.29 m2

⑤回填方增加工程量298.05m3

	2
	土石方实际运距10km；
	
	

	3
	管道基础中粗砂垫层设计工程量245.13m²
	实际工程量326.28m³
	增加工程量81.15m

	4
	回填中粗砂设计工程量1835.99m3
	实际工程量2105.90m³
	增加工程量269.91m³

	5
	高密度聚乙烯双壁波纹管dn315SN8原工程量为1040m
	结算现场实际工程量为1100m
	工程量增加60m

	6
	高密度聚乙烯双壁波纹管 dn225 SN8原工程量为400m
	结算现场实际工程量为950m
	工程量增加550m

	7
	圆形砌筑污水检查井原工程量为50座
	结算现场实际工程量为59座
	工程量增加9座

	8
	砖砌户线检查井原工程量为130座
	结算现场实际工程量为153座
	工程量增加23座



	9
	PVC-U塑料管管径∶de160原工程量为1200m
	结算现场实际工程量为1230m
	工程量增加30m

	10
	现浇构件钢筋检查井钢筋 φ10 以上原工程量为2.062t
	结算现场实际工程量为2.427t
	工程量增加0.365t；



	2022年4月26日《签证单》，新增围墙工程量情况

	11
	挖沟槽土方工程量29.72m²、回填方工程量21.61m³、余方弃置工程量8.11m3；

	12
	C15垫层工程量1.54m³、C25带形基础工程量2.34m3、C25直形墙工程量2.31m3、C25矩形柱工程量12.58m3、C25压顶工程量0.68m3

	13
	现浇构件圆钢筋制安 Ф10以内工程量0.098t、现浇构件螺纹钢制安，[image: image2.png]


10以上工程量0.33t

	14
	外墙面一般抹灰及腻子乳胶漆两遍工程量23.14m²、块料柱面工程量69.70m²

	15
	铁艺栏杆工程量28.92m

	2022年5月2日《签证单》，二次搬运工程量如下

	16
	钢材运距500m∶0.448t；运距1000m∶2.412t

	17
	水泥运距500m∶39.188t；水泥运距1000m∶39.188t

	18
	砂运距500m∶987.63m³；.砂运距1000m∶987.63m3

	19
	碎石运距500m∶134.98m³；.碎石运距1000m∶134.98m³

	20
	毛石运距500m∶21.75m³；.毛石运距1000m∶21.75m3 

	21
	砖运距500m0.021千块.毛石运距1000m0.021千块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龙胜镇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意见书》，参加验收单位签署时间为2022年5月7日。根据项目单位提供资金拨付材料，资金支付进度详见下表4。

表4：项目资金支付进度表
	支付时间
	单项工程名称
	金额(万元)
	支付对象

	2021年

12月5日
	60%的项目预付款
	167.5
	由龙胜各族自治县全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至广西利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龙胜分公司

	2022年

5月18日
	项目工程款
	72.502
	龙胜各族自治县全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龙胜镇人民政府与广西利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龙胜分公司以及广西龙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新支行签订银行账户资金管理协议书，进行资金监管。

	2022年

8月24日
	项目工程款
	59.998
	

	合计
	300
	广西利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龙胜分公司支付9万元至县全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质保金


（四）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项目绩效总目标

项目的实施补齐辖区农村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短板，将其建设成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村容村貌整洁美观，村庄环境优美宜居，农民生活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民生活品质，让农村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至2021年年底，在龙胜镇平潭组增设一座污水处理站，完善村内4533米管网系统，完成污水处理厂内园林绿化工程、35.75米围墙工程建设，完成120套太阳能路灯安装。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提升辖区农村公共基础照明能力、污水治理能力,改善138户、533人（脱贫户145人）的生活居住环境。

3、项目绩效指标设定

该项目绩效指标设定为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六大类。其中，投入指标细分为资金到位率、预算支出进度。过程指标分为项目资金专项核算、资金使用合规性、资金管理有效性、预算绩效材料报送及时性、项目结余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管理六项。产出指标分为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四项。效益指标分为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三项。满意度指标分为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设置总体符合项目总体绩效目标。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根据镇政府提供的绩效自评报告：本次评价的项目为202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_村基础设施_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项目预算资金300万元，实际支出300万元，支出进度100%。项目的开展改善533人（脱贫户145人）的居住环境，项目单位自评得分100分（满分100分）。

（一）项目单位组织实施情况

年初计划安排资金300万元，实际支出300万元，完成支出进度为100%。2021年项目资金下达后，龙胜镇人民政府根据项目采购需求，及时提交政府招标采购计划，经县人民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和县财政局批准后，组织采购，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倒排工期，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龙胜镇人民政府成立了龙胜镇衔接资金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镇领导牵头的领导小组负总责。组长范世亮，为龙胜镇人民政府镇长；副组长杨义勇，为龙胜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成员胡启涵，为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石生根，为城建助理。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该项目资金下达后，项目单位制定了《项目实施管理制度》。龙胜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59号）相关规定对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严格把控，按项目进度及时拨付项目进度款，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单位、施工单位与银行签订了《银行账户资金管理协议书》，由中标公示在协议银行开设项目资金银行专用账户，项目业主对汇入该项目账户的资金进行监管，协议银行提供资金监管服务。衔接资金实行项目管理制度。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责任到项目”。为使本项目设施得到长效维护，项目单位制定了《平野村寨西小型公益性项目管护措施》。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我公司受龙胜县财政局的委托，对龙胜县财政资金绩效评价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具体负责对202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_村基础设施_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财政支出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进行绩效评价工作。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该项目财政支出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做出整体综合评价，强化预算支出责任和效率，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推进财政财务工作规范管理，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财政资金分配体制和管理机制，提升预算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政府绩效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指标体系、内容及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在评价过程中工作组严格执行规定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2）公开公正原则：收集、采用的数据严格按照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做到考评标准统一，结果透明，并接受项目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

（3）分类管理原则：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各预算部门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评价对象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以及各项指标具体的评价标准分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工作组对投入和具体支出、产出绩效进行分类评价比对，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投入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202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村基础设施-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建设项目的评价设立了三级指标体系。绩效指标一级指标分为投入（15分）、过程（48分）、产出（12分）及效益（15分）、满意度（10分）五类。其中投入二级指标分为资金到位率（5分）、预算支出进度（10分）；过程二级指标分项目资金专项核算（5分）、资金使用合规性（5分）、资金管理有效性（5分）、项目结余资金使用情况（2分）、预算绩效材料报送及时性（5分）、项目管理（26分）；产出二级指标为数量（3分）、质量（3分）、时效（3分）、成本（3分）；效益二级指标为社会效益（5分）、生态效益（5分）、可持续影响（5分）；满意度（10分）二级指标为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其中项目管理指标三级指标分为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6分）、制度执行有效性（12分）、项目质量可控性（8分）。从指标体系设定的情况看，经过调整后的绩效指标设定较为科学合理，指向明确，对各项工作进行了细分，有参照的标准和数值，方便进行公正准确的评价。

3、评价方法

评价工作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定量评价以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测出定量评价结果；定性评价是评价组听取现场单位领导及相关人员的情况介绍，对项目具体实施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和相关财务人员进行调查提问记录，同时进行访谈并做了相应的问卷调查，在定性分析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定性评价结果，形成综合评价结论。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2022年9月22日我公司陆续接收到龙胜镇人民政府送达的绩效评价相关资料,对项目单位申报表、基本情况表、自评报告、自评评分表及绩效评价佐证材料等进行了审核,并对有关资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2022年9月25日我公司成立了评价工作小组,该项目专家成员有高级经济师、会计师、经济师、绩效评价师等。研究制定了2021年度龙胜县龙胜镇村基础设施-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工作方案,并事先电话通知镇政府相关股室评价组拟定2022年10月10日进点开展现场绩效评价工作(正式通知及工作介绍信于2022年10月8日送达)。

（2）评价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③《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办〔2020〕84号）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桂整合〔2021〕6号）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桂整合〔2021〕7号）

⑦《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59号）

⑧《龙胜各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龙发改管字〔2021〕144号）
⑨《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龙政发〔2021〕23号）
⑩《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村屯道路建设项目技术及补助标准的通知》（龙政办发〔2020〕3号）

⑪《关于审批龙胜各族自治县平野村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建议书的函》（龙全域〔2021〕51号

⑫《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桂扶领发〔2018〕20号）

⑬《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屯级道路等四类脱贫攻坚项目建设的通知》（龙政办发〔2016〕59号）
2、组织实施

（1）评价组到龙胜镇人民政府采取勘查、问询、复核等方式收集并审核相关资料，并指导单位进行修改完善。结合前期收集了解的情况，进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指标实现情况的分析整理，查找并记录台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2）2022年10月10日,评价组在龙胜镇平野村委会议室召开了绩效评价工作座谈会，参与会议的有及绩效评价组全体成员。评价组说明此次绩效评价的目的，听取了龙胜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杨义勇、工作员秦钰棋、工作员刘堂金，龙胜各族自治县全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张凌锋对该项目实施工作相关过程的介绍；会后分别与该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一对一面谈，了解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财务管理相关过程等；会后评价组根据所发现的项目问题进行书面罗列，并得到项目负责人的签字确认。
（3）社会调查

①实地调研通常包括与项目负责人访谈和现场勘查。重点抽查项目管理资料、财务等相关凭证资料，并进行财务台账记录。

②从项目利益相关方中确定访谈对象，包括项目的管理人员、实施人员、项目受益者及参与项目立项、决策、实施、管理的行业专家。根据调查的内容范围和主要问题，设计访谈提纲并开展访谈，访谈内容通常为开放式提问，问题应当简明扼要、具体直接。

③现场勘查是指通过询问、核对、勘查、检查等方法进行调查，获取绩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评价小组前往污水处理池现场，对建设工艺、物理原理、机房等建设内容进行一一核查，按照项目批复文件、合同条款、项目设计概算等，开展污水处理站、太阳能路灯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的核对工作。评价小组前往路灯安装地及使用情况进行走访，随机对附近居民进行项目情况调查。
④调研结束后应当对调研记录进行整理与分析，调研记录可以作为绩效评价报告的附件和工作底稿。

⑤问卷调查，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设计受益对象问卷调查表，并按照一定的问卷数量开展问卷调查，并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将问卷汇总结果作为服务对象满意度的依据。

3、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

（1）评价人员对整体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确定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效果。

（2）根据收集的信息资料及评价分析结果，按照评价规范撰写初步评价报告。

（3）初步评价结果及评价报告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修改，撰写总体项目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情况分析

根据前期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确定的评分指标和评价方法，本次评价得分92分，评价等级为“优秀”。得分情况见下表4。

表4：项目指标评分表
	评价内容
	投入情况
	过程情况
	产出情况
	效果情况
	满意度分析
	总分
	评分等级

	标准分
	15
	48
	12
	15
	10
	100
	——

	实际得分
	15
	42
	10
	15
	10
	92
	优秀


总体来看，该项目的实施情况优秀，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项目设计最大处理量是40立方，日处理量目前可达约30立方。太阳能路灯照明功能正常，绿化工程与围墙工程实施情况良好。龙胜县龙胜镇村基础设施-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崛起”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生态产业建设。对促进龙胜镇平野村及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平野村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满分15分，得分15分）

1、资金到位率（满分5分，得分5分）。该项目预算资金300万元，资金到位率300万元，到位率100%。

2、预算支出进度（满分10分，得分10分）。实际投入资金300万元，整体项目预算支出进度达到100%。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满分48分，得分42分）

1、项目资金专项核算（满分5分，得分5分）

评价组对本项目资金支出进行核查，项目经费支付凭证齐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单位对资金管理严格，报账手续符合规定要求，专项资金严格按照《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实行专款专用，专项核算。此项指标满分。
2、资金管理合规性（满分5分，得分5分）

项目切实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先审后批再拨”原则，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规范资金使用，做到公开透明；资金安排使用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流程进行项目公告公示；实行财政报账制，严格报账程序；规范财务制度，规范资金正常运行，保障项目的实施。

评价小组根据龙胜龙胜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自评表、实际支出凭证、建设项目竣工结算汇总表、项目专项资金审批表、签证单以及施工合同等资料，资金使用及管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3、资金管理有效性（满分5分，得分5分）
本项目依照按照《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59号）要求管理使用，龙胜镇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2022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对于监督检查措施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对项目涉及的资金进行规范管理，确保项目按计划建成投入使用，发挥效益；并接受自治区、市局有关部门将组织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察。
4、项目结余资金使用情况（满分2分，得分2分）

该项目计划支出300万元，实际支出300万元，无结余资金。

5、预算绩效材料报送及时性（满分5分，得分4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根据龙胜县龙胜镇人民政府提供的《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本项目设置了三级指标，但未全面涉及本项目中的太阳能路灯、绿化、围墙项目等子项目，指标设置未能全面有效考核与衡量本项目的实际工作成果与效益。
预算绩效材料全面性、及时性有所欠缺。项目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有待提高，项目单位能积极配合报送绩效管理工作相关材料，但所提供的材料未完整包括项目签证单、补充协议、满意度调查等项目全过程资料，本次评价项目为2021年度项目，但项目单位提供2022年的实施方案。材料编制人员对于绩效评价表认s识不深刻。

综上所述，预算绩效材料报送及时性指标扣减1分。

6、项目管理（满分26分，得分21分）

（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6分，得分6分）

项目单位制定了《项目实施管理制度》，沿用了《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针对项目后期维护制定了《平野村寨西小型公益性项目管护措施》。
（2）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12分，得分8分）

合同签署不严谨。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施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均存在施工内容未明确项目明细名称以及项目明细资金，未对项目明细施工要求进行相关约定，评价小组无法核对单项工程的项目金额。且《补充协议》中，龙胜各族自治县全域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盖章签字，协议三方均未填写签署时间，易造成后期项目责任混乱，项目质量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招投标管理有待加强。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龙胜各族自治县政府采购计划书LSZC2021-W2-01494》，采购内容为“污水处理、绿化、亮化”，且本项目太阳能路灯的采购增设于《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平野村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施工合同》的《补充协议》中。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条，采购人应当按照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确定采购项目属性。太阳能路灯项目为货物类，其他项目属于工程类。工程类项目适用《招标投标法》，与货物类项目使用法规不一致，评标体系不一致，因此货物类项目不应与工程项目捆绑签订协议，应独立开展采购。
竣工验收环节缺少专业人士参与。污水处理站的验收根据《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第三章基本规定，第3.2条-第三款明确提出，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污水处理设施验收单位未有专业工程师参与，根据国家污水处理相关规范，应有相关专业人士参与验收。

根据《广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运行维护单位应定期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进行监测，对日处理规模在二十吨以上的，监测频次每年至少两次。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排放标准，运行维护单位不得排放不达标污水。”项目单位未提供定期水质监测报告。

综合以上①-④点所述，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扣减4分。

（3）项目质量可控性（满分8分，得分7分）

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平野村寨西小型公益性项目管护措施》，后续措施为“措施：村级管护人为村委支书，要求每周不少于一次的巡查，负责查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如有发现故障应及时向镇级汇报，由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每月一次对于污水处理的排水水质采样送水利局检测。”本项目不仅涉及污水处理站项目，还包含了绿化项目、路灯项目、围墙项目、管网项目，《管护措施》的全面性有待加强。项目质量可控性指标扣1分。

（三）项目产出指标分析（满分12分，评价得10分）

1、产出数量（满分3分，评价得3分）。本项目建设内容全部完成。该项指标得满分。
2、产出质量（满分3分，评价得2分）。项目单位未能提供污水处理排水口水质检测报告，无法判断排水口水质是否达标。质量指标扣减1分。

3、产出时效（满分3分，评价得2分）。项目开工后，由于铺设污水管道需要破拆路面，施工时大部分破拆位置都有大型岩石，造成了施工周期延后，同时施工期内天气连续降雨，对施工进度也构成了影响，故造成该项目施工时间延长，项目完工时间延后，项目单位未做好前期地质勘探工作。时效指标扣减1分。

（4）产出成本（满分3分，评价得3分）。根据项目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经过广西盛元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审定工程造价，项目签证单涉及21项增项，签证单均有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以及施工单位盖章签字确认。该项指标得满分。
（四）项目效益指标分析（满分15分，评价得15分）

1、项目社会效益性分析（满分5分，评价得5分）

通过农村污水处理站工程的建设，强化农村污染源头控制与治理，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有序排放，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加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中小河道水质环境，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2、生态效益分析（满分5分，评价得5分）

通过项目实施，龙胜镇寨西1-3组、平潭组的垃圾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至90%，污水处理覆盖率达到100%，推动了当地农村村容的改变与卫生条件的改善，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3、可持续性影响分析（满分5分，评价得5分）

项目的实施提升乡民居住环境，为发展乡村振兴项目提供硬件条件，并为深入开发龙胜乡村旅游潜力打下基地。旅游业的发展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村里各种服务业的发展，消化村内的富余劳动力，带动就业，从而提高群众经济收入。  

（五）满意度指标分析（满分10分，评价得10分）

 项目单位开展了满意度调查并提供了相关资料，服务对象满意度94%，但调查问卷无调查对象签字确认，受益群众满意度调查工作还需完善。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评价组在现场和非现场核验的基础上，运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方法对该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组织评价组成员进行综合评分。评价得分92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管理有待完善

1、项目合同管理不规范
项目施工合同未明确明细项目内容；合同附件无项目技术指标，未能有效规范工程管理；合同未填写签署时间；合同补充协议增加了太阳能路灯采购以及增长了管道路线，但未对路灯数量、质量要求以及管道线路增长具体长度、材料费用增长等内容做出明确要求；项目签证单存在新增围墙工程量情况，但未进行协议约定。
2、项目前期调研与勘探工作精确性、充分性不足

项目单位未做好前期调研与勘探工作。项目施工时大部分破拆位置都有大型岩石，铺设污水管道需要破拆路面等问题造成了施工周期延后；前期调研充分性不足，施工后再次增加路灯数量，增加二次材料搬运费用。
3、项目采购管理有待加强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围墙、绿化项目建设属于工程类项目，太阳能路灯采购属于货物类项目，属性不一，招标时的法律依据不同，打包招标不符合《招标投标法》规定。
4、项目整体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1）项目单位未制定相关验收标准，如：污水处理项目未制定农村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标准、排放标准等验收标准。
（2）《广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运行维护单位应定期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进行监测，对日处理规模在二十吨以上的，监测频次每年至少两次。”污水处理站目前日处理量约30立方，超过20吨，但项目单位监测频次未达每年两次。
（3）《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规定：“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但污水处理项目验收无专业人士参与。
5、项目后期维护工作有待加强
项目单位制定的《平野村寨西小型公益性项目管护措施》内容涵盖不全面，未针对单项项目提出专项的措施与管理制度；未给予监督检查工作周密完备的规范指导，存在后期维护隐患。
（二）项目资金管理有待规范

项目单位未针对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或出台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及项目资金监督检查机制，而是直接沿用国家相关制度，资金管理存在一定风险。
（三）预算绩效管理意识薄弱，材料报送及时性、完整性不足
项目单位对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主观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及时提交完整、有效的项目绩效管理相关材料；对预算绩效管理的意义、工作流程、各项考核指标和内容的认识有待加强；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性不强，指标设置还需量化细化。

（四）满意度调查工作有待改进

项目单位使用的满意度调查问卷不够全面，未针对相关村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而是仅设置简单的问题的调查问卷，且未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七、项目实施的建议

（一）加强项目管理
1、建立健全完备的合同管理制度，从整体上进行规范，明确管理的范围、管理的部门、管理的人员、管理的职责、管理的程序和管理的具体要求、处罚奖励标准，提高合同管理水平。
2、加强项目“事前”调查了解

建议实施单位加强项目的前期调研，在制定实施方案或计划时充分考虑项目实施过程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做好项目实施难度判断，并及时制定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避免因对项目了解不足而导致实施过程中出现实施时间过长及项目未能按计划实施的问题，从而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的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加强政府采购内控管理，确保各项采购工作规范。 

4、建议及时组织相关专业人员验收，开展水质检测，确保污水处理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5、制定科学详细的项目后期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大相关专业人员培训指导力度，提升项目指导监督、项目竣工验收等方面的专业素养；加强竣工项目后续管理和追踪问效工作，工程竣工后移交项目归属村管理，并要求归属村选派专人具体负责管理，明确运行管护主体，落实管护经费。并签订工程管理责任书，做到“修、管、用”统一，“责、权、利”结合。保证工程正常运行，长期发挥效益。

（二）制定或出台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监督检查机制。

强化内控建设，确保各项工作规范化。加强财政专项乡村振兴资金管理。认真研究乡村振兴政策文件，严格执行上级有关乡村振兴资金管理规定，规范乡村振兴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培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认识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培训，提高单位人员对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认识，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单位人员绩效目标设计、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能力，确保预算支出的产出与效益。

（四）建议开展多时段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丰富调查问题类型，以更好地了解受益群众对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知晓率、满意率和认同感。

八、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该项目绩效评定等级为优秀，绩效评价结果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强化绩效评价的后续跟踪。将绩效再评价结果和整改要求反馈被评价部门或单位后，被评价部门或单位在收到绩效再评价结果反馈文件之日起30日内制定整改措施；通过建立绩效反馈制度，促进预算部门完善工作措施，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实施评价结果与政绩考核、单位考评挂钩；实施重大项目绩效终身责任追究机制,不折不扣开展“重大决策实施终身责任追究机制和责任倒查制度”,不断健全激励相容机制。

九、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本项目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电话问询的方式，对受益对象和周边农民满意度进行了解，受样本量限制，数据存在一定不全面性。

2、项目单位的责任是提供与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相关的基础工作材料和项目资金财务核算资料，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广西乐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202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寨西1-3组、平潭组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项目绩效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得分
	备注

	投入
	15
	资金到位率
	5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到位率100%得5分，每少10个百分点以内扣1分，扣完为止。
	5
	

	
	
	预算支出进度
	10
	预算支出进度达到90%以上
	预算支出进度达到90%以上（含90%）得10分,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10
	

	过程
	48
	项目资金专项核算
	5
	专项资金是否按《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专款专用，专项核算。
	专项资金按《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专款专用2分，专项核算得3分，否则0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分）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1分）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1分）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1分）
	5
	

	
	
	资金管理有效性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②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                                ③是否采取了相应的监督检查措施或手段。
	①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1分）
②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2分）
③是否采取了相应的监督检查措施或手段。（2分）
	5
	

	
	
	预算绩效材料报送及时性
	5
	项目单位是否及时报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相关材料
	项目单位及时报送材料得2分，每晚报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4
	


	
	
	项目结余资金使用情况
	2
	项目结余资金继续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确定范围安排使用。
	项目结余资金是否继续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确定范围安排使用。（2分）
	2
	

	
	
	项目管理
	6
	管理制度健全性:
1.项目管理制度
2.责任追究机制
3.监督检查机制
4.项目建后维护管理制度
	1.项目管理制度（1.5分）
2.责任追究机制（1.5分）
3.监督检查机制（1.5分）
4.项目建后维护管理制度（1.5分）
	6
	

	
	
	
	12
	制度执行有效性:
1.项目公示公告完整
2.项目实施内容的相符性
3.项目是否执行招投标或政府采购制度
4.项目验收、执行、上报情况
	1.项目公示公告完整（2分）
2.项目实施内容的相符性（2分）
3.项目是否执行招投标或政府采购制度（2分）
4.项目验收、执行、上报情况（2分）
	8
	

	
	
	
	8
	项目质量可控性:

1.项目质量管理标准是否制定
2.项目后续质量检查与监督措施是否全面
3.是否有专业人员
4.项目质量报告是否按时出具
	1、完整性得8分，
2、缺项程度扣1分至扣完
	7
	

	产出
	12
	产出数量
	3
	①项目完成率
	①项目完成率100%得满分，每降低5%扣1分，扣完为止。（3分）
	3
	

	
	
	产出质量
	3
	①项目验收合格率
②有责安全事故发生数
	①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得满分，否则得0分。（2分）
②有责安全事故发生数为0得满分，如果发生得0分。（1分）
	2
	


	
	
	产出时效
	3
	①项目完成时间：2021年12月31日
②项目养护及时率
	①项目完成时间：2021年12月31日，否则得0分。（2分）
②项目养护及时率100%得满分，否则得0分。（1分）
	2
	

	
	
	产出成本
	3
	①采购成本是否按照计划进行控制
②项目采购与市场价对比
	①项目采购成本高于计划资金的，每高于5%扣1分，扣完为止。（2分）
②项目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的，每高于5%扣1分，扣完为止。（2分）
	3
	

	效益
	15
	社会效益
	5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为保证村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农村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视效果情况定，效果非常好得5分，效果较好得4分，效果一般得2分，效果较差得1分，没有效果得0分。
	5
	

	
	
	生态效益
	5
	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
②农村污水处理率
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达标率
④农村生态环境得以有效改善
	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100%得满分，否则得0分。（2分）
②农村污水处理率100%得满分，否则得0分。（2分）
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达标率100%得满分，否则得0分。（2分）
④农村生态环境得以有效改善。（2分）
	5
	

	
	
	可持续影响
	5
	促进当地农村可持续发展。
	视效果情况定，效果非常好得5分，效果较好得4分，效果一般得2分，效果较差得1分，没有效果得0分。
	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10
	①农村居民满意度90%
②有责投诉未发生
	①农村居民满意度≥90%得满分，每降低5%扣1分，扣完为止；（7分）
②未发生有责投诉得满分，每收到1起投诉扣1分（3分）
	1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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